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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節譯文） 
 

 

本文件至關重要，需要您立即關注。若您對應該採取之行動有疑問，您應該向您的投

資專業人士、銀行經理、事務律師、會計師或其他獨立財務顧問尋求建議。如果您已

出售或轉讓您於Goldman Sachs Funds III 之任何股份，請立即將本文件之副本傳遞予

買方或受讓人，或轉交予進行出售或轉讓之投資專業人士、銀行或其他代理人，以便

儘快轉交予買方或受讓人。若您為保管人、代名人、中介機構或其他平台供應商，請

將本文件轉交予股份之實質受益人。本文件中未定義之詞彙與公開說明書中定義之含

義相同。 

 

 
GOLDMAN SACHS FUNDS III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註冊辦

公室 

 

80, route d’Esch  
L-1470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44.873 
 
2025年10月29日 

 
 
 

致Goldman Sachs Funds III（「本基金」）之子基金─高盛旗艦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並無保證收益及

配息) (「本子基金」）股東之通知 

 
親愛的股東 

 

我們謹通知您，經整體審視，本子基金之未來新資金流入或新收益潛力預期乃具不

確定性，此將導致其無法以經濟有效之方式持續運作，基於股東的最佳利益，董事

會已決定將於2025年12月10日（「生效日」）清算本子基金（「本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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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已同意承擔與本通知有關之直接法律顧問支出，與寄送本通知有關之作業

支出及與本清算有關之任何公告或額外查核支出。 

 

本清算將依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第三部分第XV章及章程第26條進行。直至生效日之

交易截止時間，股東有權根據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相關營業日依適用之每股淨資

產價值免費買回其於本子基金中之投資。買回款項將依其持有本子基金之比例支付

予股東，並依股東最佳利益所決定之頻率及日期進行交割。 

 

謹請注意，如您於本子基金的持股構成本子基金資產之重大持有，我們或須以確保

公平對待其餘股東之方式安排買回您的股份。具體而言，於完全符合(i)公開說明書

所載條款及條件（尤其係其第一部份第III章）及(ii)章程（尤其係第11條）的情況下，

本基金受限於在任何估價日買回超過本子基金當時已發行或被視為已發行的所有股

份類別之股份價值10%時，則買回指令得由本基金延遲執行之限制。 

 

謹請注意，自本通知日期起，董事會或管理公司將全權決定接受或拒絕本子基金股

份之申購或轉換。 

 

自本通知日期起，將清算本子基金，投資經理公司得開始出售本子基金資產，以利

本子基金之清算，因此，於生效日前，本子基金可能需要持有現金、約當現金或貨

幣市場工具。此等操作隨時可能導致本子基金不再根據UCITS風險分散規定進行分

散或根據本子基金之投資政策進行投資。 

 
謹請注意，於生效日前尚未買回本子基金投資之股東，其等股份將於生效日依適用

的每股淨資產價值免費買回。相關買回款項通常會於生效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或於清

算完成後盡速於此等生效日後轉撥至股東所指定銀行帳戶。無法分派予股東任之何

清算款項將代其存放於盧森堡之Caisse de Consignation。 

 
如本子基金發行之股份於生效日前經全數買回，董事會保有立即清算本子基金之權

利。 

 

謹建議股東依據個人情況，向其等之稅務（或其他）顧問諮詢有關本清算之影響及

投資成立於盧森堡基金之任何結果。股東亦請知悉，管理公司管理之基金系列中，

或有其他具相似投資策略及風險屬性之子基金可供選擇。此等子基金詳請，請洽詢

您慣常的顧問。謹提醒股東，應就任何替代投資方案之適合性，自行尋求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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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得向管理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索取。 

Goldman Sachs Funds III董事會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或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4/4 

附錄 I—定義字彙表 

 
 

「章程」 係指本基金之公司章程。 

「董事會」 係指本基金之董事會或任何正式委任之委員會，如公開說明書所

載。 

「營業日」 就各子基金而言，係指董事會與管理公司協商後決定為營業日之

任何日子，或以下任一項適用之日：(1)倫敦及/或盧森堡之銀行 

營業；(2) 盧森堡證券交易所營業；(3) 非子基金投資組合管理團

隊所在國之公眾假日；或(4) 董事會經與管理公司協商後認為，

有足夠的子基金投資相關市場開放，允許足夠的交易和流動 性，

從而能夠有效地管理子基金情況適用之日子。各子基金之營業日

按此基準界定，非營業日清單則得向管理公司索取。為免疑義，

董事會特別決定以下之日為非營業日：新年（1月1日）、耶穌受

難日（Good Friday）、復活節星期 一（Easter Monday）、耶誕節

（12月25日）以及節禮日（12月26日）。 

「本清算」 係指本子基金之清算 

「生效日」 係指本通知函中通知之變更生效日。 

「本基金」 係指Goldman Sachs Funds III，根據盧森堡大公國法律組織之集合

投資計畫，以「傘狀結構」形式成立，由多檔子基金組成。 

「投資經理公司」 管理公司及/或受本基金或代表本基金之管理公司指派之投資經理

公司。 

「投資政策」 係指公開說明書所載本子基金之投資政策。 

「管理公司」 係指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B.V.或本基金可能不時委託

之任何其他作為其指定之本基金管理公司。 

「公開說明書」 係指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股東」 係指本子基金股份之持有人。 

「股份級別」 係指公開說明書第二部分「股份級別」一節所述由本基金發行之

子基金任何級別股份。 

「股份」 係指公開說明書第二部分「股份級別」一節所述由本基金發行之

子基金任何股份級別之股份。 

「子基金」 係指高盛旗艦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 

「UCITS」 係指UCITS指令所定義之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 

「評價日」 除公開說明書中子基金簡介有其他規定外，各營業日。 

 


